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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灭火器是扑救初起火灾的重要器材，各类工业与民用建筑普遍配置，但由于灭火器使用环境、维

护保养状况不同，致使在用灭火器完好率偏低。目前，我国有关灭火器配置、检查和维护保养的规定

分属不同标准，为方便用户查阅灭火器配置要求，掌握灭火器使用方法，熟悉灭火器检查、维修和报

废规定，提高在用灭火器完好率，制定本标准。 

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深入调研了单位和场所灭火

器配置、使用情况，认真总结了灭火器使用过程中存在问题，广泛征求了灭火器使用、维修单位意见，

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共分 8 章。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灭火器配置，灭火器设

置要求，灭火器使用方法，灭火器检查与维护，灭火器维修机构能力要求。 

本标准由上海市消防协会负责管理和对条文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上海市消防

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地址：上海中山南一路 499 号 402 室；邮编：200023）。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 上海市消防协会 

上海联闵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久久神龙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神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 上海市物业管理协会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上海市百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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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灭火器使用维修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灭火器管理的术语和定义，灭火器配置、灭火器设置要求、灭火器使用方法、

灭火器检查与维护和灭火器维修机构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灭火器的配置、设置、使用、检查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140-2005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444-2008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GA 95-2015      灭火器维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灭火器配置场所   distribution place of fire extinguisher  

存在可燃的气体、液体、固体等物质，需要配置灭火器的场所。 

3.2  

灭火级别   rating    

表示灭火器能够扑灭不同种类火灾的效能。由表示灭火效能的数字和灭火种类的字母组成。  

3.3  

维修   service；servicing   

为确保灭火器安全使用和有效灭火，对灭火器进行的检查、水压试验、灭火剂回收、零部件

更换、再充装、报废与回收处置、质量检验等活动。  

3.4  

维修机构   servicing agency   

有能力从事灭火器维修的组织。 

3.5   

维修条件   service condition   

维修机构在维修场所、设备、人员和质量管理等方面所具备的条件。 

3.6   

维修出厂检验   delivery inspection for service 

    所维修的灭火器在出厂前需要逐具完成的质量检验。   

  

4  灭火器配置  

http://www.baidu.com/link?url=AosOKR5VTs7l0ARY7RMGpXO1HtEBep_rLYMUyNlPGRa3WDKQt2AxQLCJk6zCVaXQY_2SwrDlsZY49D4F6uZtHWoPvzu_2o3BLPH-h9JyG13cXeJqz0mkVaLllIXuz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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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灭火器选型 

4.1.1  灭火器选用一般规定 

a) 配置场所的火灾种类； 

b) 配置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 

c) 灭火剂的灭火性能和通用性； 

d) 灭火剂的喷射对人员的影响及对保护对象的污损程度； 

e) 灭火器的使用温度范围对设置点环境温度的适用性； 

f) 使用人员的体能。  

4.1.2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宜选用相同类型和操作方法的灭火器。当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

存在不同火灾种类时，应选用通用型灭火器。 

4.2  灭火器选用要求  

4.2.1  A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A类火灾的水基型灭火器、干粉灭火器、洁净气体灭火器等，

宜配置水基型灭火器。  

4.2.2  B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B类火灾的水基型灭火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洁

净气体灭火器等。存在水溶性可燃物的 B 类火灾场所选择水基型灭火器时，应选择抗溶性的灭

火器。  

4.2.3  C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能灭 C 类火灾的干粉灭火器等。  

4.2.4  D 类火灾场所应根据金属的种类、物态及其特性选择适用该特定金属的专用灭火器。  

4.2.5  E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适用于 E 类火灾的水基型灭火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

洁净气体灭火器等。带电设备电压超过 1kV 的场所，禁止选择灭火器进行带电扑救。 

4.2.6  F 类火灾场所宜选择能灭 F 类火灾的水基型灭火器等。  

4.3  灭火器购买查验  

4.3.1  灭火器应符合市场准入的规定，应取得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并有出厂合格证明。  

4.3.2  灭火器的铭牌、出厂日期及消防产品身份信息标志等标识应齐全。  

4.3.3  外观检查  

a) 铅封应完整； 

b) 贮压式灭火器压力指示器指针应在绿区； 

c) 灭火器筒体可见的防腐层应完好，无锈蚀；  

d) 灭火器的可见零部件应完整，无松动、变形、锈蚀和损坏； 

e) 喷嘴及喷射软管应完整，无堵塞； 

f) 推车式灭火器的行驶机构，应行驶灵活。  

 

5  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灭火器设置应符合GB 50140标准的要求。  

5.1.2  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应符合各类火灾场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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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类火灾场所的手提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为15m；推车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为30m； 

b) B、C 类火灾场所的手提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为9m；推车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为18m； 

c) D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其最大保护距离应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定； 

d) E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其最大保护距离不应低于该场所内 A 类或 B 类火灾的规定。  

5.1.3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应便于取用，且不得影响安全疏散。  

5.1.4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应稳固，灭火器的铭牌应朝外，灭火器的器头宜向上。  

5.1.5  灭火器设置点的环境温度不得超出灭火器的使用温度范围。  

5.1.6  在有视线障碍的放置点安装设置灭火器时，应在醒目的地方设置指示灭火器位置的发光

标志。 

5.1.7  在灭火器箱的箱体正面和灭火器放置点附近的墙面上应设置指示灭火器位置的标志，并

宜选用发光标志。  

5.1.8  灭火器设置在室外时，应采取防晒、防水、防潮、防腐等防护措施。  

5.1.9  灭火器不宜设置在潮湿或腐蚀性的地点，当必须设置时，应采取防潮、防腐措施。  

5.1.10  不同型号规格的灭火器备用量不应小于其实际总数的 5%，一个计算单元内配置的灭火

器数量不得少于2具；每个设置点的灭火器数量不宜多于5具。 

5.2  手提式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2.1  在干燥、无腐蚀气体的场所，手提式灭火器可直接放置在地上。  

5.2.2  灭火器设置点应便于人员对灭火器进行维护保养。 

5.2.3  挂钩、托架安装后应能承受一定的静载荷，不应出现松动、脱落、断裂和明显变形。安

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保证可用徒手的方式便捷地取用设置在挂钩、托架上的手提式灭火器； 

b) 当两具及两具以上的手提式灭火器相邻设置在挂钩、托架上时，应可任意地取用其中一

具。  

5.2.4  设有夹持带的挂钩、托架，夹持带的打开方式应从正面可以看到。当夹持带打开时， 灭

火器不应掉落。 

5.2.5  嵌墙式灭火器箱及挂钩、托架的安装高度应满足手提式灭火器顶部离地面距离不大于 

1.50m，底部离地面距离不小于0.08m。  

5.3  推车式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3.1  推车式灭火器宜设置在平坦场地，不得设置在台阶上。在没有外力作用下，推车式灭火

器不得自行滑动。 

5.3.2  推车式灭火器的设置和防止自行滑动的固定措施等均不得影响其操作使用和正常行驶移

动。 

 

6  灭火器使用方法  

6.1  手提式灭火器使用方法  

6.1.1  拔掉保险销、握紧喷管、按下压把，将喷管（喷嘴）对准火源根部由近及远扫射，灭火

器喷管（喷嘴） 距离火源不得小于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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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灭火时应选择上风或侧上风方向，灭火器应保持直立状态，不得横卧或倒置使用；使用

二氧化碳灭火器时应防止冻伤、窒息。 

6.1.3  带电设备场所应先切断电源后再灭火。 

6.2  推车式灭火器使用方法  

6.2.1  推车式灭火器宜由两人操作。 

6.2.2  一人展开喷射软管、握紧喷枪、打开喷枪开关，一人拔掉保险销、打开阀门开关；对准

火源根部由近及远扫射，推车式灭火器喷枪距离火源不得小于1.5m。 

6.2.3  灭火时应选择上风或侧上风方向，灭火器应保持直立状态，不得横卧或倒置使用；使用

二氧化碳灭火器时应防止冻伤、窒息。 

6.2.4  带电设备场所应先切断电源后再灭火。   

  

7  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7.1  一般要求 

7.1.1  灭火器的检查与维护应由专人负责。 

7.1.2  每次送修的灭火器数量不得超过场所内灭火器总数量的 1/4。超出时，应选择相同类型

和操作方法的灭火器替代，替代灭火器的灭火级别不应小于原配置灭火器的灭火级别。 

7.1.3  检查或维修后的灭火器均应按原设置点位置摆放。 

7.1.4  需维修、报废的灭火器应由灭火器专业维修机构或灭火器生产企业进行维修和报废处理。 

7.2  灭火器检查 

7.2.1  一般场所应对灭火器的配置、外观等按有关标准及要求每月进行一次检查。 

7.2.2  下列场所配置的灭火器，应按有关标准及要求每半月进行一次检查： 

a) 候车（机、船）室、地铁车站，医院、学校、商场市场、养老设施，歌舞娱乐放映游艺

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b) 堆场、油罐区、石油化工装置区、加油站、锅炉房、地下室等易燃易爆等场所。 

7.2.3  灭火器的设置应符合GB50140有关要求。当灭火器配置场所的火灾种类、危险等级和建筑

布局等发生变化时，应重新进行配置。 

7.2.4  手提式灭火器的托架不得出现松动、脱落、断裂和明显变形。 

7.2.5  灭火器周围不应有障碍物，不应遮挡、拴系等影响取用，室外灭火器应有防雨、防晒保

护措施。 

7.2.6  灭火器箱严禁上锁，箱内应清洁干燥。  

7.2.7  灭火器发光标识应无明显的缺陷和损伤，能够在黑暗中显示灭火器的位置。 

7.2.8  灭火器上关于灭火剂、驱动气体的种类、充装压力、总质量、灭火级别、制造厂名及出

厂日期等内容应清晰、无残缺。维修后的灭火器应有维修标识，并不得覆盖灭火器铭牌。灭火器

筒体钢印等永久性标志应清晰完整。 

7.2.9  灭火器无机械损伤，外观完好，铅封、插销等保险装置完好无损。灭火器一经开启，必

须送灭火器专业维修机构维修。 

7.2.10  贮压式灭火器压力指示器指针应在绿区范围内，不在绿区的，应立即送灭火器专业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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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维修。二氧化碳灭火器用称重法检查，当年泄漏量大于3%时，应送灭火器专业维修机构维修。  

7.2.11  灭火器喷射软管、保护装置应完好，无明显龟裂，喷嘴喷枪不得堵塞。 

7.2.12  推车式灭火器行走机构应灵活可靠、完好，有足够的通行性能，推行时无卡阻，及时在

转动轮子部位加润滑油。推车式灭火器的喷射软管前端，应设有喷枪夹持装置，推行时喷枪不脫

落。 

7.2.13  灭火器的日常检查记录应存档备查，时间不应少于2年。 

7.3  灭火器送修  

7.3.1  灭火器存在机械损伤、 明显锈蚀、灭火剂泄露、被开启使用过、已达到维修期限或符合

其它维修条件的，应及时送灭火器专业维修机构进行维修。 

7.3.2  灭火器维护、检修期限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灭火器的维护、检修期限 

灭火器类型 出厂期满 （年） 维修后满（年） 

水基型灭火器 1 1 

干粉灭火器 2 2 

洁净气体灭火器 2 2 

二氧化碳灭火器 2 2 

 

7.4  灭火器报废  

7.4.1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灭火器应报废： 

a) 永久性标志模糊，无法识别； 

b) 筒体被火烧过； 

c) 筒体有严重变形； 

d) 筒体外表面，连接部位，底座有腐蚀的凹坑； 

e) 筒体外部涂层脱落面积大于筒体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 

f) 筒体有锡焊，铜焊或补缀等修补痕迹； 

g) 筒体内部有锈屑或表面有腐蚀的凹坑； 

h) 水基型灭火器筒体内部的防腐层失效； 

i) 筒体的连接螺纹有损伤； 

j) 筒体水压试验不合格； 

k) 不符合消防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l) 没有生产厂名称和出厂年月，包括铭牌脱落，或虽有铭牌，但已看不清生产厂名称， 或

出厂年月钢印无法识别。 

7.4.2  灭火器出厂时间达到表2规定的期限时应予报废。 

 

 

 

 

 



T/SHXFXH 003—2019  

6 

 

表2  灭火器报废期限 

灭火器类型 报废期限（年） 

水基型灭火器 6 

干粉灭火器 10 

洁净气体灭火器 10 

二氧化碳灭火器 12 

注：1）灭火器报废后，应按照等效替代的原则进行配置； 

2）灭火器报废应由灭火器专业维修机构进行报废处理，其它单位不得随意进行灭火器报废处理。 

 

8  灭火器维修机构能力要求  

8.1  一般规定 

8.1.1  基本要求 

a) 灭火器维修机构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维修能力应符合 GA95-2015标准要求； 

b) 灭火器维修机构应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参与行业协会诚信体系建设； 

c) 灭火器维修机构维修能力应经专家评定合格后方可开展维修业务。 

8.1.2  维修人员  

a) 灭火器维修机构人员数量应满足灭火器维修种类和维修数量的需要。维修机构应至少配

置技术员 1 名，维修操作员 2 名，专职检验员 1 名； 

b) 从事灭火器维修工作的技术、维修操作和检验人员，均应接受岗前理论和实际操作培训，

熟悉本岗位职责、灭火器结构原理、产品标准及相关操作规程，经考试合格，持证上岗； 

c) 维修人员至少每 2 年培训一次。产品标准、配件标准或有关规定发生变化时应对维修

人员进行再培训。  

8.2  维修质量管理  

8.2.1  维修机构应建立健全企业的质量管理制度和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并贯彻执行。 

8.2.2  应保存所维修灭火器的产品标准、零部件和灭火剂标准、产品结构图或零部件图。 

8.2.3  应制定维修灭火器的工艺文件和拆卸、水压试验、灭火剂灌装、组装/充压、气密性试验、

维修检验等操作规程。 

8.2.4  应定期对职工进行培训并建立档案。培训内容包括：法律法规、标准、维修技术、质量

管理、操作规程等。 

8.2.5  应建立质量信息反馈和用户服务制度，保存相关档案。 

8.2.6  应保存维修记录。记录应逐具编号填写，内容准确、真实、清晰，易于识别、追溯和检

索。对记录的标识、贮存、保护、检索、保存期限和处置应实施有效管理和控制。 

8.2.7  应对外购的零部件、灭火剂进行进货检验，检验合格方可使用，应保存进货检验记录。 

8.2.8  维修设备、检验设备应建立档案，保存设备维护保养记录和检验设备的校准或检定记录。 

 

8.3  维修记录和维修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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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维修机构应对维修和再充装的灭火器逐具进行编号，并按编号记录维修和再充装信息，

确保维修和再充装灭火器的可追溯性。 

8.3.2  维修记录内容应包括使用单位名称、使用单位负责人、使用单位联系方式、制造商名称、

型号规格、出厂日期、维修编号、维修项目、维修日期、 维修后总质量、检验人员等，保存期

限应不少于4年。 

8.3.3  维修标识 

a) 每具维修出厂检验合格的灭火器均应粘贴维修合格证，其内容、格式和尺寸应符合图 1 

的要求，灭火器维修合格证底色为银色； 

 

 
图1  灭火器维修合格证式样 

注：维修合格证外围边框粗 0.6mm，红色，内线框粗 0.2mm，黑色；“灭火器维修合格证” 高 5mm，其余文字

高4mm，文字为黑体黑色。  

b) 维修合格证应采用不加热的方法固定在灭火器的筒体上，不得覆盖生产厂铭牌。当将其

从灭火器的筒体拆除时，应自行破损；  

c) 维修合格证采用二维码防伪，并方便用户验证真伪，获得以下信息：灭火器的维修机

构及维修地址、灭火器的维修编号、灭火器的维修出厂日期、灭火器的下次维修日期。 


